
所詢促參案公聽會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(COVID–19)疫情期間得否改以

線上方式辦理

發文機關：財政部

發文字號：財政部 110.07.19.  台財促字第11000624500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110年7月19日

主旨：所詢促參案公聽會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(COVID–19)疫情期間得

　　　否改以線上方式辦理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0年7月16日桃市文發字第1100013869號函。

二、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6條之1規定應辦理之公聽會，倘貴局考

　　量案件具急迫性，為兼顧當前防疫措施，得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舉辦

　　，惟仍應符合該條文之立法意旨，即於該公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

　　學者、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，以達資訊透明。


